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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1_82_E6_B3_95_E5_c122_479473.htm 我国的法律援助在较

短的时间内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

应当清醒地看到，法律援助工作开展仍然遇到诸多的困难,基

层法律援助举步艰难，从事法律援助的同志无不为当前的环

境而感到困惑。 困惑之一，指导思想上让法律援助人员束缚

手脚。诚然，司法行政工作职能很多，从普法、人民调解、

刑释解教到公证、律师工作都很重要，面对如此众多的职能

，法律援助的位置却是让人感到置疑，其必竟为后来者，要

从容地与其他职能平分秋色终有难处，这还是次要的，更重

要的是，法律援助尽是康慨解曩的工作，而司法行政又囊中

羞涩，面对如此众多的弱势群体，面对如此众多的要求法律

援助的双手，不能不令人感到寒战。于是多少司法行政领导

者的指导思想上宁愿在此省点"油"而为其他工作点些灯，也

不愿在此作过多的消耗，不论法律援助经费落实与否皆然。 

困惑之二，体制上让法律援助人员无所适从。时下，不少地

方在搞"三位一体"的运作模式，即将"148"、法律援助中心、

法律服务中心合署办公。这种体制弊端是：其一，容易产生

作业人员价值观上的误导。法律援助机构人员要有极强的奉

献精神，在获取国家工资后，取得法律援助的办案补贴仅是

少量的，而法律服务中心人员提供有偿服务，收费和回报率

都较高，三合一终将导致许多的法律援助机构人员不愿承办

援助案件，而热衷于承办法律服务案件，或许在承办法律援

助案件时敷衍了事，不负责任，或许额外地增加受援人的负



担，以寻求一种心理上的平衡，长期以往法律援助形同虚设

，或逐渐为法律服务机构所取代。其二，容易产生当事人和

社会对法律援助工作的误解。三合一的运作，从根本上说是

法律援助和法律服务不分家，一套人马二种服务。或许有些

地方作了相应的分工，但是群众上门申请法律援助根本一时

不知道找谁，作为接待人员首先考虑的是进行有偿服务，要

求当事人举债诉讼，堵回群众的援助要求而索到自己的高额

办案回报，作为有相应分工的也有可能接待申请法律援助的

群众是法律服务人员，不论从完成任务指标，还是索取个人

利益，都自然地倾向于动员群众交费，办理法律服务手续，

为法律援助带来许多负面影响。其三，容易引起政府及有关

部门的误会。法律援助与法律服务案件虽有明显的区别，但

“二字”之差，许多人还是经常混扰起来，不要说一般群众

，就连部门领导也分不清，如今搞＂三位一体＂，法律服务

实行有偿服务，难免让人产生法律援助有收费这嫌，特别是

财政部门，一旦对你法律援助有收费的误会，随时都会免除

或减少预算，此为因小失大，殃及群众，其四，容易产生法

律援助的误区．法律援助要发展，要壮大，必须要有较好的

社会声誉，要取信于民，一头要心连百姓，为他们排扰解难

，为他们申张正义；一头要紧紧围绕党的工作重心；化干戈

为玉帛，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为经济建设创造良

好的社会环境作奉献。但“三位一体”确助长一些司法行政

人员打着法律援助的牌子，搞收费服务，群众的援助权利得

不到保障。 困惑之三，经费上让法律援助人员"粥少僧多"。

应当说地方政府对法律援助工作是很重视的，在财政十分困

难的情况下，千方百计地支持法律援助工作，一定程度上保



证了法律援助经费。问题是，我们自己内部对法律援助经费

的分配上是粥少僧多，一种情况是法律援助中心没有单独户

头的，经费由财政直拨司法局户头，这种经费管理体制是司

法局长一支笔，装备的是房子、车子和袋子，对法律援助经

费的投入可以说是微乎甚微，法律援助案件却可以居高不下

，原因是将法律服务中心的案件全部作为援助案件上报。另

一种情况是法律援助中心有独立的户头，经费由援助中心管

理。但这种的管理模式是局长给户不给权，司法行政的在大

项开支往援助中心塞，援助中心的小项开支要往上报，添置

一些正当的办公用品也遭难，法律援助案件还是从严控制，

减少开支。 困惑之四，规范化建设仍让法律援助人员"手无寸

铁"。去年省委、省政府对将法律援助中心规范化建设列为为

民办实事项目之一，通过一年的轰轰烈烈的工作，法律援助

在社会的知名度高了，群众对法律援助的性质更了解了，法

律援助的发展势头更快了。但是，在基层尤其在县一级的法

律援助机构仍然出现形同虚设现象，有的仅有一名主任，光

棍司令一条；有的办公条件极其简陋，除了办公桌凳就一无

所有；有的连起码的办公场所都没有，还是处于与"法律服务

中心"共一个办公室，给接待、咨询和工作都带来很大的不便

，特别是对于一些涉及隐私的案件，几乎找不到一个比较安

静的接待场所。多数基层法律援助机构处于下乡取证无车子

（包括摩托车），办公现代化无电脑的"无机"操作状态。更

有甚者，规范化建设搞形式，吹一阵风，验收结束后就"机

子"搬家，人员挪位。 困惑之五，扶助弱势群体我急他不急。

应该说法律援助制度延生以来，社会上许许多多的贫弱阶层

受益。但是，我们也奇怪地发现，我们援助机构经常性为贫



弱阶层办理各种免费案件，而法院的诉讼费用却丝豪未减，

申请司法救济难上加难，有些连贫弱阶层申请缓交诉讼费都

比较难，法院认的是票子，这是其一；其二，法律援助机构

延生以来，涉嫌犯罪未成年人的辩护权受到很大冲击，原因

是因为法律援助机构要按照律师最低收费标准的一半向法院

收取辩护费，法院知道现在法律援助财政有专项经费拨付，

不再愿意承担过去连没有援助机构时由法院指定律师都愿意

承担的费用，法院取而代之的是由涉嫌犯罪的未成年法定监

护人出庭辩护，其法律素质严重地制约了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的维护；其三，维权赢官司，执行还是难。一些援助案件，

通过律师的千方百计努力，官司是打赢了，但是执行工作却

往往困难较大，特别是一些赡养案件，法院判决按每月计算

，标的小，按年计算也无非是三五百元，每年都要向法院打

一次申请执行报告，尾巴很长，当事人的权益也经常在判决

后而落空。如宁化县法律援助中心代理的一起林某赡养纠纷

一案，法院调解被告每月承担赡养费30元。调解结案后，被

告未支付一分钱赡养费，申请法院执行，法院却次次找不到

被告为由而束之高搁，维权工作迟迟得不到落实。其四，部

门对法律援助工作支持太少，法律冲突影响>的执行。许多部

委都有条条的规章，有些规定与"条例"相冲突，造成"条例"难

以执行。如>规定有关单位和组织支持、协助法律援助机构及

法律援助人员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法律援助人员依法查询、

复制有关资料的，有关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事业单位应当

免收费用。而卫生部却规定只有公安机关和司法机关才允许

查阅病历，把法律援助中心人员查阅病历排除在外。 困惑之

六，援助案件承办上处于"婆婆管家"。由于弱势群体的特点



所决定，为弱势群体代理案件工作量特别大，当事人不仅不

能提供相关的证件，协助开具各种证明，有些连代理律师去

采集的证据复印也要代理律去完成。而人员结构上，援助工

作参照律师的做法，指定一人承办，没有配备必要的助手，

造成工作效率低下，援助案件代理律师有做辅助工是常有的

事。 法律援助工作对于司法行政的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对于贯彻"三个代表"思想，提高司法行政地位，密切人民

群众的联系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持续地抓好法律援助各项

工作的落实势在必行。 一是思想上要提高对法律援助工作的

认识。法律援助工作系司法行政一项全新的工作，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惠及全民，对于推进法制，实施依法治国，加

强社会保障事业都具有十分重要意义。司法行政人员尤其是

司法行政领导一定站在贯彻"三个代表"的高度，来认识法律

援助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抓好各项工作的落实，保证人

员和经费的足额投入，给法律援助人员创造一个宽松的工作

环境。 二是要加强对法律援助工作的监督检查。法律援助工

作是一项硬任务，不能用其它收费案件去折抵法律援助案件

任务，从法律援助案件质量上、数量上和操作程序上给司法

行政领导下达责任状，让各级司法行政领导都能认识，完成

法律援助工作任务不光系法律援助机构的事，也是司法行政

领导的一项重要责任。 三是必须提高法律援助机构的职能作

用。在基层可以考虑由法律援助机构行使法律服务管理职能

，便于法律援助机构指派援助案件。对于律师和基层法律服

务人员的年签注册工作，应当通过法律援助机构审核，以提

高法律服务人员对于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责任感和义务感。 

四是法律援助机构要走专业化发展的路子，要努力寻求塑造



一支业务水平高，人员相对稳定，有相应资格的法律援助队

伍，可以考虑推行法律援助资格证制度，对于获取法律援助

资格证的律师不允许承办收费案件或承办收费案件实行收支

两条线制度，防止一些法律援助人员打着法律援助机机构的

名称去创办收费案件，同时要提高法律援助律师的待遇，为

法律援助机构配备内勤人员。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